
法院终审判决 两承租人各担责二成

案件写真 年 月 日 星期三

施工现场

工地代表触电身亡

年 月 付某承租了位

于上海市松江区广富林路上三间门

面 之后 付某与侯某 吴某三人

在此注册成立了烨宏公司 付某任

法定代表人 公司从事餐饮服务

年 月 付某将该房屋转租

给了周某 年 月 周某又

将其中一间门面租给了林某

年 月 林某与某公司

签订 装饰装修施工合同 委托

某公司对承租下的门面进行装修

某公司指派陈某为驻工地代表 全

权负责合同履行 组织施工任务

年 月 日 陈某安排刘

某 卿某 张某三名工人敲除门面

店内四面墙的玻璃和地上的地砖

三人在使用电锤敲除地砖过程中

电锤将埋在地下的水管不慎戳破导

致水管漏水 陈某安排水电工临时

将水管堵上 地砖敲除后 三名工

人发现地砖下面埋有两个地插 但

并未告知陈某

年 月 日中午 烨

宏公司发现正在施工的房屋内有漏

水 遂致电林某 林某又致电某公司

法定代表人刘某告知店内有漏水

刘某让陈某去现场查看 陈

某手拿建筑材料脚穿凉鞋走入

号房屋 秒后店门口其他人员发

现陈某趴倒在地上 地面上有积

水 现场人员即拨打 赶

到后将陈某送往医院抢救 后经抢

救无效死亡

年 月 日 司法鉴

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对

陈某的尸体进行检验后 出具 鉴

定意见书 内容为 就现有尸表

检验所见 无法明确陈某的死亡原

因 建议行尸体解剖

年 月 日 该中心出

具补充说明 内容为 本案未行尸

体解剖 无法明确陈某确切的死亡

原因 但经尸表检验 未发现致死

性机械性损伤和机械性窒息的尸体

征象 不支持因上述暴力性原因致

死 结合调查情况 本案具备触电

的现场条件 不排除陈某触电死亡

的可能

年 月 日 上海市松

江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会同区建

管委 区监察局 区公安分局 区

总工会 中山街道办事处 并邀请

区检察院组成的事故调查组 经调

查分析后出具 触电事故调查报

告 结论为 陈某未使用劳防用

品进入地面有积水的门面店内 通

电中的地插因破损漏电导致其触

电 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某公

司未取得相关装修施工资质 未对

敲除作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培

训 未制定敲除作业施工方案 敲

除施工中戳破水管导致地面积水

敲断地插电源线导致漏电 是事故

发生的间接原因 烨宏公司未及时

消除门面店地砖混凝土下存在的两

个带电地插 引发生产事故隐患

是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 林某将装

修发包给未取得装修施工资质的单

位 是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 综上

分析 本起事故是由于某公司 烨

宏公司 林某安全管理工作不到

位 而导致的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

任事故 建议由安全生产监管部门

对某公司 烨宏公司 刘某 付某

作出相应的行政处罚 鉴于陈某已

死亡 不再予以追究 林某对这起

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

事故发生后 陈某的家人向一

审法院起诉请求 判令三被告赔偿

原告死亡赔偿金 万元 丧葬费

万元 被扶养人生活费 万

元 精神损害抚慰金 万元 律师

费 万元 共计 万元

原告认为 年 月

日 陈某在上海市松江区广富林路

门面店内触电身亡 此事经上海市

松江区安监局调查认定是三被告的

原因造成陈某在装修时死亡 三被

告与陈某的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

系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

一审判决

承租人员担责二成

被告烨宏公司辩称 我方不承

担责任 我方的过错与受害人死亡

无直接和间接因果关系 原告主张

的各项费用也不合理 请求依法判

决

被告林某辩称 请求驳回原告

的诉求 本案系侵权责任纠纷 死

者对于事故发生存在重大过错 原

告撤销的某装修公司作为死者的雇

主 没有尽到安全注意义务 应当

承担主要责任 我方与被告烨宏公

司以及死者之间签订过装修合同

合同约定装修期间的安全事故由过

错方承担 我方只是选任不当 不

应当承担赔偿责任

被告朱某辩称 我方是一个打

工人员 按图施工 且持有有效电

工证 本案发生的事故与我方无

关 我方当时施工后交付使用已经

一年了 一年后而且是第三次施工

过程中发生的事故 不应该牵涉到

我方身上

一审法院查明 装修过程中

朱某作为电工根据设计图纸在该房

屋地面上安装了两个地插 之后由

于地面地势较低 容易积水 烨宏

公司直接用混凝土将这两个地插浇

盖住 由于地插这路电线还为烨宏

公司的饮水机和冰箱供电 因此该

路电线一直处于通电中 该路电线

由烨宏公司餐饮店内柱子上配电柜

最右上角标注为 插座 的空气开

关控制

一审法院另查明 某公司已注

销

一审法院认为 涉案房屋由林

某承租 林某将涉案房屋的装潢工

程发包给了某公司 某公司指派陈

某作为驻工地代表 全权负责合同

履行事宜 也就是说陈某与某公司

之间存在劳务合同关系 陈某在提

供劳务过程中死亡 因此作为雇主

的某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根据

调查报告所载 在事发的前三天 陈

某安排的敲除作业工人将水管戳破

导致漏水 陈某安排水电工临时将

水管堵上 因此在事发当日陈某接

到漏水通知时是应当知道漏水事件

的由来 其在明知漏水的情况下未

使用劳防用品进入地面有积水的正

在装修的门面店内 最后触电身亡

其自身存在疏忽大意的重大过错

可以减轻雇主的侵权责任 因陈某

家人放弃对某公司的诉讼请求 故

某公司在本案中不承担赔偿责任

关于烨宏公司的责任 根据调

查报告显示 烨宏公司未及时消除

门面店地砖混凝土下存在的两个带

电地插 造成安全隐患 因此 对

本次事故的发生亦存在一定过错

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

关于林某的责任 林某与某公

司之间签订了 装饰装修施工合

同 双方之间成立承揽合同关系

林某将装修工程发包时未查验某公

司的装修施工资质 存在选任过

错 应当对本次事故承担一定的赔

偿责任

关于朱某的责任 根据现有证

据 无法证明其在本次事故中存在

过错行为 故对于陈某家人要求其

承担赔偿责任的请求 难以支持

综上 法院确定烨宏公司承担

的赔偿责任 林某对损害后果

承担 的赔偿责任 朱某不承担

赔偿责任

一审法院在核定了本案的损失

范围后 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

权责任法 第 条 第 条 第

条 第 条 最高人民法院

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

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 条 第

条规定 作出判决 烨宏公司

赔偿陈某家人死亡赔偿金 万元

与丧葬费 万元共计 元的

万元 精神损害抚慰金

元 律师费 元 共计

万元 陈某子女死亡赔偿金 生活

费 万元的 计 万元

林某赔偿陈某家人死亡赔偿金

万元 丧葬费 万元共计 万元

的 计 万元 精神损害

抚慰金 元 律师费 元

共计 万元 陈某子女死亡赔偿金

生活费 万元的 计

万元 驳回陈某家人的其余诉讼请

求

一审判决后 烨宏公司向上海

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上诉请求 撤

销原判 改判烨宏公司不承担赔偿

责任

烨宏公司上诉称 受害人的死

亡并非由于上诉人过错导致 受害

人也不是在接受上诉人雇佣或聘用

过程中造成死亡 根据事故调查报

告 某装修公司是事故责任主体

虽然陈某家人放弃向某公司主张

但并不能免除该公司的责任 更不

能将该公司的责任转嫁给烨宏公

司 死者具有严重过错 直接导致

了其的死亡

林某上诉称 自己对死者的死

亡不存在过错 自己在签约前已经

尽自己所能去审查某公司的资质

在选任方面并不存在过错 一审法

院确定上诉人承担 责任显属过

重 受害人自身存在重大过错 应

承担主要责任

陈某家人不同意烨宏公司和林

某的上诉请求 认为原审法院查明

事实清楚 适用法律正确 请求维

持原判

二审判决

驳回上诉维持原判

二审审理中 双方当事人均未提

交新的证据

市一中院院经审理查明 一审法

院认定事实正确 予以确认

法院认为 本案二审中的争议焦

点为各方当事人在本案中的民事责任

承担比例问题

本案是由触电事故引发的民事损

害赔偿纠纷 上海市松江区安全生产

监督管理局会同有关部门经调查后对

触电成因以及各方的责任已作出了认

定 即陈某未使用劳防用品进入地面

有积水的门面店内 通电中的地插因

破损漏电导致其触电 是事故发生的

直接原因 某公司未取得相关装修施

工资质 未对敲除作业人员进行安全

生产教育培训 未制定敲除作业施工

方案 敲除施工中戳破水管导致地面

积水 敲断地插电源线导致漏电 是

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 烨宏公司未及

时消除门面店地砖混凝土下存在的两

个带电地插 引发生产事故隐患 是

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 林某将装修发

包给未取得装修施工资质的单位 是

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

综上分析 某公司未取得装修施

工资质 却违规承接本案装修工程

且安排的作业人员在施工中戳破水管

导致地面积水 敲断地插电源线导致

漏电 陈某忽略自身安全 在未使用

安全劳防用品的情形下进入地面有积

水的门面店内 导致本起事故的发

生 对此某公司及陈某应承担主要责

任 而烨宏公司未及时消除门面店地

砖混凝土下存在的两个带电地插 为

事故的发生埋下隐患 烨宏公司对此

应承担相应责任 林某在事故发生时

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其与某公司

之间签订 装饰装修施工合同 时

未审查某公司的装修施工资质 存在

选任过错 应对本次事故承担一定的

赔偿责任 虽然陈某家人一方在原审

诉讼中放弃了对某公司的诉讼请求

但并未因此加重两上诉人应承担的责

任 一审法院综合各方的过错 确定

烨宏公司和林某各承担 责任并无

明显不当 烨宏公司和林某的上诉请

求 法院难予支持 据此 依照 民

事诉讼法 第 条第一款第 一

项之规定 判决 驳回上诉 维持原

判 文中人物公司均为化名

注 另有 辆车辆信息已刊登

于 月 日 月 日出版的 上

海法治报 中缝 敬请留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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遗 失 声 明
上海九磐实业有限公司 遗

失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

声明作废

上海和倩仕创建筑装饰工

程有限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正

本 证 照 编 号

声明作

废

上海驭邦建设工程有限公

司 遗失安全生产许可证正本

编号 沪 安许证字

声明作废 特此公告

注 销 公 告

经股东会决议 决定注销

法人代表 韦公航 请有关债

务债权人在 天内前来联系

特此公告


